
“卖瓜难”折射了城乡隔阂

湖南临武的“瓜农之死”尚未平
息，哈尔滨又发生了城管打伤瓜农
的事件。翻检一下近期的相关新闻，
能够更加真切地感触到瓜农进城的
难处。即便瓜农死伤在各地都是极
小概率的事件，但是瓜农遇到歧视
和刁难似乎是普遍的。罚款、驱逐、
没收，个别部门稍微动作一下，瓜农
就有千斤压顶的感觉。矛盾一旦产
生，卖瓜就成了很危险的事情，瓜农
作为孤立的城市外来人员，在冲突
中自然占不到什么便宜。

尽管一些城市每年也会指定一
些临时摊点，以方便瓜农卖瓜，但是
仅靠“法外施恩”的照顾很难从根本

上改善瓜农的地位，“卖瓜难”依然
是每年都会出现的“季节性新闻”。
瓜农作难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瓜，
而在于农。瓜农在城市里的种种难
处，折射的正是不容忽视的城乡差
距和城乡隔阂。

一些瓜农开着农用车满载了西
瓜进城，城市居民大多都见惯不怪，
在家门口享受着方便和廉价，而很
少去想瓜农的辛苦和无奈。起早摸
黑进城卖瓜，冒着各种风险，甚至
为了节省成本夜晚都在路边露宿，
未必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是有
很多不得已。因为信息不对称、产
销不对接，丰收带来的不全是喜
悦，在地头上找不到销路的瓜农除
了进城，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大蒜、
绿豆等农产品卖不上价，或许还可
以等一等，而西瓜不行。就像蒜贱伤
农、谷贱伤农，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

地位，只不过在瓜农这里体现得更
加明显了。

越是找不到销路，进城的瓜农
就越多。进城的瓜农多了，一些城市
的管理部门就会觉得麻烦，面对贸
然闯入的路边瓜摊，他们不太容易
维持城市平时的规矩和整洁了。占
道经营、无牌无证、乱停乱靠，等等，
一些管理部门眼中的“大忌”，现在
也不得不网开一面。一些在农村习
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也成了
愚昧落后的象征。一些城市的管理
部门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抵触的，所
以，进城的瓜农不经意间就会惹上
麻烦。那些殴打瓜农的管理人员，也
不一定就是为了抢几个不要钱的西
瓜，大概也是想制造个不欢迎的氛
围，让瓜农知难而退。

管理部门驱逐瓜农为的只是城
市的“面子”，而瓜农进城卖瓜完全

是为了自家的生计。这就决定了，
无论管理部门如何设置障碍，瓜农
都要迎难而上。这样的矛盾很容易
升级为摩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
满襟”，每一次摩擦无论结果如何，
都会恶化瓜农对城市的印象和评
价。

在城镇化的大趋势下，农民进
城的潮流不可阻挡，那些身上贴着
农字标签的农民工和“农二代”，注
定要把自己的未来与城市联系在一
起。他们是否真正融入了城市，不在
于穿什么和住什么，而在于他们是
否从心里接受了城市。在农民卖瓜
都很难的城市，城乡之间的信任和
融合注定任重道远。这就需要城市
管理者多一些换位思考，体谅农民
的难处，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多
考虑一下农民的现实，切实改善他
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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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冀中星案”

是一个社会标本

娄士强：冀中星是山东菏泽
人，人们对山东人的印象就是豪爽
和实在，从他在这次爆炸事件中的
表现来看，确实是不想伤到无辜的
人。他就是个普通的打工者，现如
今高位截瘫加上手也断了，他经历
了这么多坎坷，确实会有人同情。

金岭：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行
为，不管什么理由都要反对，我相
信这个判断能力和是非标准大家
还是有的。以往类似事件发生后，
舆论在谴责极端行动的同时，也在
不断探寻作案人的动机，并思考其
背后的某些社会原因，这并不意味
着对极端行动本身的同情。

王昱：情感和法律毕竟不是完
全的统一，对冀中星行为性质的认
定，还是得按照相关的法律。在这
样一个公共场所实施爆炸，怎么能
保证不伤到他人呢？人们对他的同
情，实际上是表达对自己合法权益
的担忧，如果自己遇到了冀中星这
样的困境，会不会也因为种种原
因，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呢？

急于撇清责任

本身就值得反思

王昱：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同情当事
者。一些人赞同他对社会的报复，
本身就说明了不公正和无处鸣冤
是人们都不能容忍的。这种观念，
其实比这些恶性事件本身更值得
人们重视。

娄士强：从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来看，主要是一个责任认定的问
题，冀中星认为自己是被殴打致
残，而东莞方面包括两次审理都对
此否认。从报道来看，一些地方政
府在对待所谓的“黑摩的”时，确实
存在暴力执法。东莞事后给了他10

万元所谓的人道主义抚慰金，还让
他签署什么保证书，这一系列行动
都是值得怀疑的。

金岭：我不相信，一个公民对
公正的处理结果会反感到这个程
度。事情出来了，有关各方都急于
撇清责任、摆脱干系，这本身就是
问题。强调群众路线，对一些基层
政府和司法部门来说，首先要学会
的应该是从群众的角度来考虑问
题，多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这
种急于撇清责任的态度，完全是从
官本位出发的，即使真的没有责
任，或者责任不大，但方法和态度
是僵硬的、没有温度的。

自断理性维权路

值得惋惜

王昱：也许冀中星身上的确背
负了许多冤屈，但自爆的行为断绝
了他的理性维权之路。理性维权路

他能不能走通呢？如果不能，恐怕
无法说服更多的人。

金岭：现在的问题是，不管你
有多少理由，选择了这种极端方
式，你就得为此负法律责任，这个
没有什么办法化解，否则，这个社
会就没有基本的行为底线，就乱套
了。冀中星是个社会的弱者，对他
的遭遇，我很同情，更为他自断后
路深感惋惜。

娄士强：同样不能忽视的是，
哪些力量让冀中星走上这条路。如
果相关的职能部门不能从中学到
教训，还是按照老办法去做事，冀
中星很可能就只是个开始。毕竟维
权的道路既需要维权者理性的选
择，也需要职能部门提供这样一条
通路，双方沟通才能构成完整的维
权链条。如果什么事都等到维权者
采取极端方式之后，才能引起有关
方面的重视，实际上是助长了这种
行为。

金岭：对一个公共事件，我们
应该用公共的视角来看，这里面最
基本的标准就是法律标准，毕竟爆
炸这种方式，尤其是在机场搞爆
炸，这不是正常的表达方式，如果
舆论在同情冀中星个人遭遇的时
候，对这种方式也持宽容态度，那
说明我们公共理性是不健康的。

要充分倾听

弱者的诉求

娄士强：如果不是这起爆炸，
冀中星的遭遇很可能永远不会为
公众所知。像冀中星这样一个外出
打工者，没什么依靠，收入也不高，
他的声音很容易就被忽视了，在维
权过程中，也很难引起职能部门的
重视。对于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
物，应该给他们一些额外的关怀。

王昱：额外关怀谈不上，只要
保证他们得到平等的对待就可以
了。冀中星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过
激的手段，正是因为他怀疑自己
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被保障。从
某种意义上说，东莞给冀中星 1 0

万块钱，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可能
还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关怀，但事
实上我们看到，比额外关怀更重要
的是公正。

金岭：对冀中星这样底层弱者
的利益诉求，主流社会只有充分倾
听、充分回应，才能给他们一点生
活的力量。如果一个社会对弱者的
声音忽略不计，那将是很可怕的事
情。《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

《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
没的声音”》的文章，文章里有这样
的话：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
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
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
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
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
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我觉得这些
话，越读越感觉有分量。

7月20日首都机场爆炸案，经调查后有了最新结果。当事
的山东菏泽人冀中星曾在广东东莞打工，因与当地治安队员
发生纠纷，疑被殴打致残，上访多年未果，最终酿成了这起悲
剧。相比于厦门公交车纵火案中拉着一车人陪葬的陈水总，
很多人对冀中星可能还会抱有同情之心，因为他在引爆前毕
竟喊了句”躲远点”。但用恐怖的方式发泄自己所遭遇的冤
屈，是否真的值得人们同情呢？

看“冀中星事件”要有公共视角
葛圆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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